	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	
	地址：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
聯絡人：趙壽山
電話：02-27026023　傳真：02-27056617
電子信箱：tcta.roc@msa.hinet.net

	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汽貨國旭字第2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	主旨：有關本會會員建請 鈞部研議砂石車(港)定期檢驗辦法案，檢呈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114年11月20日(114)桃汽貨坤字第112號函影本供參，並請參研採納，敬請 察照惠覆。

	說明：一、依旨揭傾卸式大貨車及傾卸式半拖車，可於民間代檢廠定期檢驗。但提出港區作業申請後，定期檢驗只能回監理站檢驗。
二、依裝載砂石土方車輛使用專用車輛或專用車廂規定第7條規範，原砂石標示車、港區車輛及八公噸以下車輛，於「砂石專用車」字樣後另行標示（標）、（港）、（混）以資識別。
三、車輛逾期檢驗為監理主管機關稽核宣導重點，為讓業者更有彈性效率檢驗車輛，同時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，降低事故發生。懇請砂石專用車（港）能繼續於一般民間代檢驗廠檢驗。

	正本：交通部公路局

	副本：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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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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